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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公安厅等部门关于开展建筑外墙
违章广告牌匾等影响消防安全障碍物
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 〔２０１１〕６４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省公安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开展建筑外墙违章广告牌匾等影响消防安全障碍物专项整治的行动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７日

关于开展建筑外墙违章广告牌匾等
影响消防安全障碍物专项整治的行动方案
省公安厅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为认真吸取２０１０年长春 “３·２８”天元商厦火灾、吉林“１１·５”商业大厦火灾、上海 “１１·１５”静安区胶州路高层建筑火灾和２０１１年沈阳 “２·３”皇朝万鑫酒店Ａ、Ｂ座公寓楼火灾的深刻教训，总结借鉴长春、吉林、通化拆除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障碍物的实践经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决定从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至２０１１年８月３１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建筑外墙违章广告牌匾等影响消防安全障碍物专项整治行动。为此，特制定本方案：

　　一、拆除范围和标准
　　（一）拆除范围。

　　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的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二）拆除标准。

　　１建筑有外窗，在使用中被封堵 （原设计无外窗的除外）；

　　２建筑立面设置遮挡窗户的广告和商家牌匾；

　　３商业建筑５米以下外窗设置广告牌匾、铁栅栏等障碍物（底层橱窗广告、单层独立建筑除外）；

　　４高层建筑至少保留一个长边或周边长度的１!４且不小于长边长度的扑救面，扑救面范围内设置遮挡型或大型电子广告屏幕的。

　　二、行动时间和步骤
　　（一）公告普查阶段 （６月２０日起至６月３０日）。由各市（州）、县 （市、区）统一制定、印发集中拆除外墙违章广告牌匾等影响消防安全障碍物的公告，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公安消防部门对辖区内单位进行排查。

　　（二）自改自拆阶段 （７月１日至７月２０日）。由违章广告牌匾的所有人或承租人自行拆除。

　　（三）集中拆除阶段 （７月２１日至８月２０日）。对被告知应自行拆除而逾期未拆除的，由相关部门组织强制拆除。

　　（四）检查验收阶段 （８月２１日至８月３１日）。抽调相关部门人员组成检查组进行专项验收。

　　三、工作要求
　　（一）统一部署。各市 （州）政府要统一领导，成立由政府分管副秘书长任组长，公安消防部门牵头的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并公告此次专项行动有关情况。要组织有关部门召开部署会议，落实各部门的责任，明确工作任务，有规划、有步骤开展治理行动。

　　（二）部门联动。充分发挥住房和城乡建设、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公安消防、工商等部门的作用，认真组织开展商场、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排查工作，对影响消防安全的大型广告牌匾等障碍物进行核查，提出整改措施，督促自行清理。

　　（三）依法管理。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工商等部门要加强对外墙广告审批、设置、安装的管理，对已经拆除广告牌的建筑物要做好外墙修饰工作。各地对需要重新设置的广告牌等要进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合理布置。重新设置的广告牌不应超越建筑窗槛墙，确保消防安全。公安消防部门要对不需要拆除的无外窗墙体，在明显位置设置破拆标识。对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６０条规定，属拆除范围没有自行拆除而被强制拆除的，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四）广泛宣传。新闻宣传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大力宣传拆除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及时报道。通过对正面典型的宣传和对违规行为的曝光，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各地要按照省政府２０１１年消防安全责任书提出的建立户外广告治理示范样板街的要求，在７月底前，完成样板街的改造工作，省里即时组织验收。各市 （州）政府要及时上报工作动态，在各阶段工作结束后７日内，将本阶段的总结报省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